
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常环津不罚字〔2025〕3号
当事人：津市市一树咖啡店（马娟）
经营者：马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781MAECXDKL8N
地  址：湖南省常德市津市市汪家桥街道汪家桥社区澧水风光带中心广场北面

一、生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5年6月3日，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检察院对我局送达《立案决定书》（常津检行公立〔2025〕13号），指出“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津市分局可能存在对津市市一树咖啡店经营活动产生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行为未全面履行监管职责，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接此《决定书》后，我局立即派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了现场监察，现场监察情况是：你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将清洗废水经油水分离处理后直接排放至河道，我局执法人员当即进行了现场样品采集，结果显示一树咖啡店在经营过程中有污染物排放。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现场检查记录》1份：记录了2025年6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的情况，证明了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检查情况。马娟签字确认。

2.《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记录了2025年6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的情形，证明了你单位违法现场的情况。马娟签字确认。

3.《调查询问笔录》1份：记录了2025年6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经营者马娟进行调查询问的情况，笔录中证明了你单位的违法事实。马娟签字确认。

4.证据名称：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检察院立案决定书1份；提取时间：2025年6月3日；提供单位：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检察院；证明内容：证明案件线索来源。

5.证据名称：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经营者马娟身份证复印件1份；提取时间：2025年6月16日；提供单位：津市市一树咖啡店（个体工商户）；证明内容：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

6.经营者马娟询问笔录1份、现场检查记录1份、现场检查笔录1份、现场照片证据2份；现场监测报告一份；提取时间：2025年6月16日、2025年6月11日（照片）；提供单位：常德市生态环境局；证明内容：证明当事人在生产经营中有污染物排放的事实。

7.津市市一树咖啡店环境问题整改报告1份；提取时间:2025年6月17日；提供单位：津市市一树咖啡店（个体工商户)；证明内容：证明当事人完成整改的事实。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条“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在江河、湖泊设置排污口的，还应当遵守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之规定。

二、不予行政处罚的理由和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除前款规定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产整治”之规定。

根据你单位排放污染物浓度不高、排放量不大、且积极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实际，依据《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参照常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常德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免罚清单 (第二批）〉的通知》之规定。经研究，我局对你单位作出决定如下： 
不予行政处罚。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常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鼎城区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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